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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企业上市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工作机制

根据《关于印发陕西省企业上市政务服务绿色通道机制工作

规则的通知》（陕上市发〔2020〕1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为进一步明

确各成员单位、市政府相关工作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企业上市政务

服务事项及流程，加快推进企业上市，建立我市企业上市政务服

务绿色通道工作机制。

第一条 企业上市政务服务绿色通道工作机制由市上市办

（设在市金融办）牵头，各成员单位、市级有关部门及各县区政

府按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共同参与，共同负责。

第二条 服务对象。绿色通道工作机制服务对象原则上为我

市重点上市后备企业，其他企业应经有关单位或机构推荐且上市

意愿明确、上市方案具体、满足上市基本要求。

第三条 服务事项。与企业上市直接相关的各类障碍和问题，

包括但不限于合法合规性事项确认和证明材料出具、历史遗留问

题化解、募投项目落地保障、瑕疵股权处置、政府拖欠账款清理、

税款补缴和延缴、融资服务、中介机构督导等依法合规应予协调

办理的事项。

第四条 接收申请。各县区、高新区金融工作部门负责接收

属地企业的上市政务服务申请，属于本县区（含高新区）职责范

围内的事项，及时协调办理。属于市级部门单位和其他县区协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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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的事项，及时向市上市办上报。

第五条 研判事项。市上市办可以要求提出申请的企业对申

请协调办理的事项进行必要的说明，会同证监部门对有关事项是

否影响企业上市、能否依法依规予以协调办理作出初核和判断。

对满足接收条件的上市政务服务申请，应当及时接收；对不满足

接收条件的，应当书面答复并说明原因。

第六条 交办事项。针对由单一部门办理、进展较慢的合规

性确认和证明材料出具、历史遗留问题化解、税款补缴和延缴等

依法合规应予协调的事项，市上市办予以交办督促。交办单位原

则上按照法定、对口、相近的原则确定，即优先向有法定职责和

事权的单位交办；对涉及上下级事权的，向对口的市级单位移交；

对职责不清晰、不明确以及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，按照部门相关

性最大的原则交办。

第七条 联席会议。针对需多个部门、县区联合办理的复杂

性问题，由市政府分管市长或分管秘书长召集联席会议，下发市

政府专题会议纪要或联席会议纪要，协调推进。

第八条 限时办结。 接收单位或县区对交办事项有异议的，

原则上应在 5个工作日内书面反馈，并提出应交办单位的建议；

未有异议的，应当及时办理。办理坚持依法依规、助企便企利企

原则，并在接件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主动对接企业，了解详情，在

法定办理时限内快速办结，同时根据事项进程定期（每周或每月）

汇报进展情况。对暂时不具备办理条件或条件尚不完备的，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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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依规及时全面指导企业完善条件，加快办理，及时向企业和

市上市办反馈进展；对确定无法办理的，应当阐明政策。对办结

事项应在办结后 5个工作日内向市上市办反馈办理结果。

第九条 专属服务。对省级上市后备企业，以市上市办为主，

固定干部全流程专人服务；对市级上市后备企业，以县区、管委

会为主，固定专人包抓服务，市上市办协助；根据上市后备企业

工作需要，必要时组建工作专班提供服务。

第十条 监督。市上市办及时全面登记存档企业提交的上市

政务服务申请，梳理汇总各县区、各成员单位的办理情况。各单

位办理企业上市政务服务事项，应当主动接受纪检监察机关监督。

第十一条 上市公司再融资、并购重组、迁址，企业“借壳”、

赴“新三板”挂牌、赴境内外交易所发行债券的政务服务申请事

项适用本绿色通道工作机制。


